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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評論 

1.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評估研究）（下稱「政府文件」），

沒有提到持份者（包括學校／教師／營辦機構）在「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

（下稱「試驗計劃」）評估研究中提出的兩大問題： 

問題一：幼稚園設立統籌人員的重要性和需求 

問題二：教師工作量大是營辦機構提供專業諮詢時間未能達標的原因之一 

2. 就上述兩大問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最終顧問研究報告 2018」（下稱「研究報告」）

第六章「教師與校長研究」及第七章「試驗計劃的營辦機構研究」，無論是焦點訪談

或問卷，都充分反映持份者認同幼稚園統籌人員的需要，也帶出教師工作量大對「試

驗計劃」造成的影響。可是，「政府文件」在「教師支援」一項卻僅提及教師培訓，

未足以針對核心問題，解決方法有欠整全。 

3. 「政府文件」認同「試驗計劃」成功的要素之一，是跨專業服務團隊、學校／教師

與家長的三方協作，因此除了關顧專業服務團隊的人手之外，也應對學校及教師人

手提供適切支援，才能促進／維持計劃的成效，特別是這「試驗計劃」於 2018 學年

常規化後，服務名額由原來的 3,000 個增至 5,000 個，今年 10 月更會跳升至 7,000

個，意味幼稚園為相關服務投入的人力資源正不斷增加，政府必須評估新增的工作

量，為幼稚園提供人力支援。 

 

問題一：幼稚園設立統籌人員的重要性和需求 

1. 校長和教師的意見： 

「研究報告」提及顧問團隊與 45 位校長及教師進行了 10 次焦點小組訪問，綜合如下： 

(a) 學校統籌的職能： 

「服務統籌可確保家長和教師、專業人士和教師、家長和專業人士之間有有效的

聯絡及溝通」（第 24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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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籌由學校一位有經驗的教師擔任，協助將課程分為三個等級（高、平均、

低），有時亦會舉辦社交小組及語言學習小組。服務統籌應由學校聘請，監管計

劃的質素。」（第 249 點） 

「服務統籌負責協調工作。服務統籌處理學生的個人或小組事宜；負責和職業治

療師／言語治療師討論（訓練）時間表，還有與家長討論觀課日期；協調工作。……」

（第 249 點） 

 

(b) 改善建議： 

「教師建議應該為學校提供額外人手，擔任服務統籌，負責為學校協調訓練事宜；

擔任影子教師，持續在課堂上幫忙；擔任代課教師，讓班主任可以觀看訓練。」

（第 253 點） 

「如果可以額外有一位受過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幫忙協調就好了。人手很重要，

特別是有多名有特殊需要學童的班別。有些職員因為要照顧有特殊需要學生，所

以壓力很大。現時為教師提供的訓練不足。」或是需要一位影子教師，以及一位

為自閉症個案而設的影子教師。」（第 254 點） 

「若有更多資源，我們可以安排一位代替班主任的職員，讓有關教師觀看訓練。」

（第 254 點） 

「至少需要一位額外的教師，負責跟進學生進度。可分配更多資源聘請更多負責

協調的教師。」（第 254 點） 

「應該要有一位服務統籌負責協調服務，並監察進度。分配額外資源讓學校安排

服務統籌。…….」（第 254 點） 

「負責協調的教師不應肩負太多教務，而是應花更多時間在有特殊需要的學童身

上。班主任沒有時間（花在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此外，成功的協調教師應在學

校擔任較高級的位置，而且接受過一定數量的特殊教育訓練。」（第 254 點） 

「有教師建議需要一位富有經驗，並曾經接受特殊教育訓練的服務統籌，以確保

各單位間有順暢的協調及溝通。……另外，在為有特殊需要兒童設計課程時，服

務統籌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為了提供更好的支援，服務統籌應被視為重要崗位，

並應減少他們的教職。」（第 296 點） 

(c) 表達人手及政府支援不足： 

顧問團隊亦收回 278 間（57%）幼稚園的回覆問卷，由每校一位學校統籌及一位積

極參與服務的前線教師完成問卷。問卷有三條開放式問題，共 195 人回答。 

「教師和行政主管均期望服務制度及政府提供的支援能有所改善。83 位參與者

（43%）表示政府的支援不足。他們建議應增加人手，特別是統籌（如服務統籌）

和幼稚園社工（以處理家庭問題）…」（第 284點） 

「63 位參與者（22%）表示人手有限導致工作繁重。這些工作包括行政及協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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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參與者認為需要一位服務統籌人員，負責統籌個案，並與治療師溝通。部分

參與者亦建議加入一位富應對有特殊需要兒童及行政工作經驗的服務統籌。一位

教師認為，服務統籌的角色應該是富有統籌特殊教育需要的經驗，以和營辦機構

安排訓練地點及訓練時間表。服務統籌同時應該與治療師溝通合作，一同為每宗

個案計劃個人化的教育計劃。」、「（我們學校）建議增設一位統籌，在個案接受

專業人士的訓練後，跟進他／她的訓練進度。統籌應擔任學校及治療師間的橋

樑......」（第 287 點） 

 

2. 營辦機構的意見： 

顧問團隊邀請了 16 間營辦機構的行政主管進行焦點小組訪問。綜合如下： 

(a) 學校設立服務統籌的情況： 

「16 間參與試驗計劃的營辦機構中有九間表示他們服務的幼稚園內有服務統籌

人員；只有三間表示他們的學校沒有此崗位。……九間營辦機構指出幼稚園內的

高級教師負責服務統籌，七間營辦機構則表示由兼收計劃的教師（適用於有兼收

計劃的學校）擔任，三間稱是校長，兩間指是副校長，一間指是初級教師，一間

指是行政主管，一間指是學校人員，以及一間指是額外的教師擔任服務統籌。」

（第 315 & 316 點） 

「回應教師及兒童比例增加至 1:11，五間營辦機構認為增聘的人手有機會被學校

安排負責其他工作，並沒有確保增聘額外人手擔任服務統籌的工作。」（第 354

點） 

(b) 建議： 

「為有良好的服務統籌，10 間營辦機構對學校人員應具備的經驗和背景作出建議，

包括具有教育特殊需要兒童的教育背景、有推動教師和為教師提供相關資料的經

驗及對學校政策有影響力等。」（第 317 點） 

「16 間營辦機構中九間指出他們需要服務統籌，其中三間希望有一位全職的服

務統籌，以便與服務團隊進行更好的協調，減少現時負責額外服務統籌工作的人

員的工作量。……一間營辦機構希望服務統籌人員有清晰界定的職責。」（第 354

點） 

(C) 對統籌角色和職責的期望： 

 「所有營辦機構表達了服務統籌的應有職責，主要是在學校、家長和專業團隊

中，協調有關兒童發展進度和其他管理事務的溝通工作，包括制定訓練時間和編

配訓練房間。這些意見呼應了專業人士在焦點小組訪問中的意見，強調了學校、

教師和家長之間互相協調的重要性。」（第 354 點） 

「對於有關服務統籌人員的角色和職責，全部 16 間營辦機構的意見主要分為兩

大類：（甲）透過觀察兒童在課室裏的行為，以治療技巧安撫兒童，把治療師的

訓練延伸至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日常學習之中，識別和篩選出懷疑有特殊需要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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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跟進個案的個人化學習計劃，每天提供小組訓練，藉以在課堂裏支援教師；

及（乙）聯絡家長並向他們更新兒童的訓練進度、主動接觸家長以明白他們對兒

童的情況及了解其家庭背景、游說家長讓兒童接受訓練、與家長進行個案會議以

覆檢個案、教導家長使用教材以進行每天的訓練、在兒童被診斷出有特殊需要時

向家長提供情緒支援，以及向他們解釋第一層支援。營辦機構指出服務統籌對教

師和治療師的協作十分重要。」（第 318 點） 

3. 總結及建議： 

綜合學校／教師和營辦機構兩大持份者的意見，政府有必要為學校設立服務統籌，

並應具備以下條件：(1) 受過特教培訓及具相關經驗；(2) 對學校政策有影響力；(3) 

全職/專責並且職責有清晰界定。而在現在編制之上額外增設一名主任級別的特教統

籌主任是最理想的做法，也是當前幼教界的共識。 

顧問團隊在「研究報告」中亦建議在到校學康復服務常規化中，應加強學校為本的

服務統籌。但其建議是：「按不同學校的實際需要和情況，學校教師、社工或特殊幼

兒工作員可擔任服務統籌的工作。在這個層面上，現已提高的幼稚園教師與學生人

手比例為 1：11，這能在不同專業項目及協調上（例如提供專業化的合作和發展、

跟家長溝通及照顧兒童的不同需要）提供一定的人手空間。」（第 362 點）這會與

持份者的看法有不少落差，例如社工和特殊幼兒工作員，是否能在學校課程或政策

發揮影響力？同時須關注的是，幼稚園師生比例中位數於「試驗計劃」推出前早已

到達 1:11，因此不少幼稚園在人手上改善不大，而兼任性質的統籌人員已難滿足需

要，有幼稚園更連統籌人員也沒有。政府必須配合「試驗計劃」恆常化並大幅增加

服務名額，為幼稚園帶來龐大的額外工作及統籌的需要，提供專責並屬主任級別的

特教統籌主任。 

 

問題二：教師工作量大是營辦機構提供專業諮詢時間未能達標的原因之一 

在「試驗計劃」下，營辦機構每年須提供每間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教師的諮詢

節數為 10 節，每節至少需達 2 小時才被計算。諮詢環節有助教師在學校審核和評估懷

疑個案，並可建立學校與專業人士之間的緊密關係。而這亦是「研究報告」評估十個

基本服務量指標當中，兩個未能達標項目的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指標 (3)：中心為本的

訓練時數，部分原因是家長接送子女到校外訓練中心存有困難）。 

1. 專業諮詢的情況： 

為教師提供諮詢節數（指標 5）平均達標率是 80.01%，平均諮詢節數為 8，而當中

數量上的幅度相差頗大（0－10 節）。「16 間受訪營辦機構當中，有 5 間無法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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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內達標，其中一間諮詢節數為零，雖然機構為參與試驗計劃的學校教師提供

諮詢，但諮詢時間少於要求，因此每次諮詢未能算為完整的一節。」（第 51 點） 

教師與行政主管接受專業諮詢（第 269 點表 4）： 

 

到校專業諮詢 教師 行政主管 

沒有 70 (62.5%) 159 (44.3%) 

有 42 (37.5%) 200 (55.7%) 

「大部分教師都沒有接受過專業諮詢服務。由專業治療師提供的到校專業諮詢對

教師增加對有特殊需要學童的認識和技巧是至關重要的。」（第 270 點） 

「45 位參與者（23%）則認為由於講座、治療師的諮詢環節和特殊訓練不足，他

們沒有從計劃中得到支援。27 位受訪者希望治療師和學校有更良好的溝通，特別

是討論有關兒童訓練進度與發展需要。」（第 283 點）（註：填寫問卷三條開放式

問題的教師/校長有 195 人） 

2. 未能達標的原因： 

「五間未達標營辦機構反映現時的要求對繁忙的教師來說欠缺彈性。（行政摘要

第 3 點」） 

「13間營辦機構評價了現時教師諮詢環節的做法。只有兩間營辦機構滿意現時的

做法。五間營辦機構指出他們難以達到要求的諮詢時數。由於教師在學校工作忙

碌，他們只能與教師進行15至20分鐘的諮詢。治療師與教師最有效的溝通時間，

只有在教師接送兒童前往訓練的途中、午休時間，以及準備課堂時才可以進行。」

（第338點） 

 「四間營辦機構表示教師沉重的工作量和緊迫的工作日程，是與他們進行諮詢

的最大障礙。」（第340點） 

「一些參與焦點小組的教師提到，由於他們的工作量繁重，加上試驗計劃產生的

額外行政工作，因此無法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更多支援。問卷調查的結果為

此提供實證數據。與行政主管相比，教師接受的由專業人士提供的到校諮詢較少。

有些教師坦言，因為大部份時間都在課室教學，他們沒有時間與治療師交談。」

（第296點） 

3. 營辧機構的改善建議： 

「10間營辦機構建議把電話交談計算到諮詢時數裏，七間則提出把電郵交流納入

到時數計算中。除此以外，四間營辦機構也建議包括面對面的訪談。三間營辦機

構則建議包括課堂觀察。營辦機構提出計算諮詢時數的其他可行模式，包括個案

研討會和個案篩選、個人訓練項目的會議、教師對服務滿意度的調查及講座。」

（第339點） 

「10間營辦機構也建議每節諮詢的時限應為30分鐘内。八間營辦機構認為諮詢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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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應從15分鐘開始計算，兩間營辦機構則認為是30分鐘，並容許他們從總諮詢時

數中計算出平均數。」（第341點） 

4. 總結及建議： 

營辦機構及顧問團隊的改善建議，如計算電話及電郵的諮詢方式，或放寬計算每節

諮詢的時限等，的確有助營辦機構達標，但研究並沒有觸及更深層的問題——教師

工作量。教師的工作量大以致能否參與連續兩小時的專業諮詢，也是值得關注的，

例如有營辦機構便指出，只能在備課時或接送幼兒的途中，教師才可有十數分鐘作

專業諮詢。事實上，絕大部分幼師沒有空堂，應付新資助模式的監管更百上加斤，

若不減輕幼師工作量，反而不斷蠶蝕幼師作息或課後備課等時間，計劃的服務名額

又不斷增加，其成效必受影響。政府有必要在計劃恆常化的基礎上，重新並全面檢

視幼師的人手比例。 

 

 

  

 




